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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战”致投资者无奈起诉
11月15日，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控股”）起诉长安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
信托”）信托合同纠纷一案，在陕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进行庭前证据交换。

事件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四年前。2012
年，华电控股花2亿元购买了长安信托旗下
信托产品“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
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长安
3号”），但该项信托计划至今未能兑付。

发行于2012年11月6日-2013年3月7
日、预期收益率11%、期限为2年的长安3号
项目，涉及投资者共计283名，未能兑付的
本金共计12亿元。加上华电集团，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50位自然人和2个机构对长安信
托提起诉讼。北京商报记者获悉，40余位自
然人对长安信托的诉讼也将在11月21日开
庭。从时间上来看，目前距离长安3号最后
一期的到期日2015年3月7日也已经过去了
一年半多，为何产品的兑付延迟了这么久？
这就要说到长安3号的命运。

据了解， 长安3号运作方式为信托资
金受让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楼
俊集团35%股权收益权， 受让自然人郭启
飞持有的楼俊集团30%股权收益权； 信托
到期后由郭启飞及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联盛”）回购楼俊
集团股权收益权。资金用途为楼俊集团煤
矿技改、缴纳资源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然而，2013年11月底，总资产600亿元
的山西联盛资金链断裂，山西省柳林县人
民法院受理山西联盛及其关联公司因无
力偿还到期债务重整申请，自此，一场旷
日持久的山西联盛破产重组拉开帷幕。投
资者称，他们仅在购买产品初期获得一笔
收益，此后没有再拿到任何收益，产品到

期之后信托本金也杳无音讯。
公开资料显示，山西联盛的破产重整

殃及多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包括多家信托
公司在内总额70多亿元的信托计划均遭
波及，长安3号便是其中之一。

照此来看，各方似乎在静待山西联盛
的破产程序走完。不过，一位购买了300万
元信托计划的自然人齐先生（化名）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随着兑付问题迟迟不能解
决， 越来越多的信托计划参与人发现，长
安信托在长安3号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违
规对资金不能兑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卖者是否尽责成焦点
齐先生表示， 投资者上告长安信托，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发现长安3号项
目从成立伊始就严重违规。

据齐先生提供的长安3号合同约定，
只有在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向长安信托
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满足采矿证抵押条件
后1个月，将采矿证抵押给长安信托，并办
理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
手续，各期信托计划才可以成立。

此外，楼俊集团的股东郭启飞以其持
有的30%楼俊集团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泰
联投资以其持有的35%楼俊集团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同时，泰联投资承诺将其持有
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
押后10-15个工作日内，质押给长安信托。
若各期信托计划均不成立，长安信托应当
在15个工作日返还投资者缴付的款项并
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但是据投资者了解的最新情况，虽然
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就采矿权抵押给长
安信托出具了承诺函，但并未办理强制执
行公证手续，也就是说长安信托并没有拿
到采矿权抵押。齐先生表示，在这样的情
况下，信托计划是不符合成立条件的。

齐先生指出， 长安3号发行成立之前，
陕西省银监局非银处就曾对该信托计划进
行过风险提示， 要求落实楼俊集团100%的
股权质押和3个煤矿采矿证抵押等担保措
施。当时楼俊集团下属三矿已经整合完毕，
并办理了长期采矿权许可证，自2013年1月
25日可办理抵押手续； 但长安信托自始至
终未落实楼俊集团100%的股权质押和3个
煤矿的采矿证的抵押等担保措施。

他进一步表示，长安信托擅自放弃被
投资标的企业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的保
证金归集和采矿权抵押，导致该项目的回
购价款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了信托计划
的资金安全，致使风险爆发后投资者损失
难以追回。

此外，投资者反映，长安信托违规行为
还包括，未对信托计划的回购方之一郭启飞
的情况做尽职调查； 信托计划出现风险后，
不积极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甚至擅自撤回执
行申请，罔顾投资人的利益；提供回购人、保
证人等的虚假财务数据，欺骗投资人。因此，
投资者以在信托计划的发起设立、 运营管
理、处置等过程中严重不尽责、严重违约为
由，将长安信托告上法庭。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呼吁
投资者应当增强契约精神，即“卖者尽责，
买者自负”。对此，齐先生反问，如果要买
者自负，前提是否应该是卖者尽责。

公司回应静待审理结果
对于投资者的上诉，长安信托相关人

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尊重投资者用法
律手段维权的选择，同时出于对法制精神
的尊重，公司将静待审理结果。

就采矿权抵押一事， 长安信托回应
道，项目成立前，长安信托已经按照信托
合同的约定取得了上述承诺函，完全履行
了信托合同约定的义务。 项目成立后，长

安信托也多次向楼俊集团及担保方发送
律师函， 要求其履行承诺函所承诺的义
务，在满足条件时为长安信托办理采矿权
抵押。但最终由于楼俊集团被纳入联盛系
重整等因素，至今仍未履行对长安信托的
承诺办理采矿权抵押。

没有采矿权抵押，在山西联盛破产重
整中， 得到偿付的资金数额可能会有云泥
之别。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介
绍，我国破产法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
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 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
先受偿的权利。简单来说，如果资金有抵押或
质押的担保，则可以获得优先清偿。

另有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今年我国已
出现多起企业破产重整的事件，债权人往
往很紧张，甚至直接提出反对，就是因为
清偿率普遍很低， 有的才百分之十几，债
权人损失会很大。 也有业内人士推测，采
矿权之于煤矿的意义重大，长安信托应该
不至于对此疏忽，比较大的可能性是经过
努力但也没有拿到。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联盛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后，山西省政府接手主导，并成立
了债权人委员会，长安信托不再具有主导
债权实现的权利。长安信托一位高管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山西联盛破产重整
时，所有债权人都加入了债委会，信托计
划投资人也以受益人大会表决的方式，同
意加入债务重整。但由于山西方面主导的
司法重整比较缓慢，导致项目2014年到期
至今不能兑付。

11月18日，长安信托在官网发布公告再
次声明， 长安3号信托计划出现风险主要是
受“山西联盛系重整”波及，目前联盛系正在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导下进行司法重整。
本信托计划已纳入重整范畴。 （下转A2版）

北京商报记者崔启斌程维妙
实习记者王晗/文宋媛媛/制图

业绩暴跌又遇集体诉讼 自辩合规遭投资者反驳

长安信托“长安3号”合规门调查
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下滑

逾七成、 净利润下滑逾九成的
长安信托，在临近年末之际，又
遇到了新的风波。 因本应于
2014年到期的信托计划“长安
3号”迟迟未能兑付，令长安信
托遭遇投资者的集体诉讼。该
信托计划被卷入曾震动业内一
时的山西联盛破产重整事件，
目前重整程序尚未走完。 长安
信托表示， 在整个项目期间都
完全履行了受托人职责， 但投
资者反驳， 长安信托是在没有
拿到项目质押权的情况下就违
规宣告了项目成立， 之后也没
有依法信披。


